无重大违法记录声明书

致：天津市大学软件学院
我公司参与      项目比选，现郑重声明：
我方参加本次比选活动前三年内，在经营活动中无重大违法活动记录，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供应商资格条件。我方对此声明负全部法律责任。	Comment by zj: 截至提交比选文件截止日成立不足3年的供应商可修改为自成立以来无重大违法记录的书面声明
特此声明。





供应商名称（盖章）：
日期：20  年   月   日

